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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策依据

　　《深圳市光明区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深

光府〔2020〕9号）。

　　二、政策内容

　　对生产口罩、防护服的疫情防控重点物资企业，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

因防控疫情需要扩大产能而租用厂房的，按其实际支付租金予以全额支持，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00

万元。

　　三、企业范围

　　本操作指引所支持企业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企业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应在光明区；

　　（二）企业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积极配合区政府开展防疫工作，负责生

产用于疫情防控的口罩、防护服。

　　四、补贴标准

　　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即从2020年1月23日起至

2020年2月24日止），因防控疫情需要扩大产能而租用厂房，在上述期间内按照企业实际支付租金

予以全额支持，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五、申请材料

　　（一）《光明区疫情防控重点物资企业租金补贴申请表》（附件）；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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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生产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的相关证明材料（出货合同等）；

　　（四）企业租用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五）企业支付厂房租金费用的发票。

　　企业应按照要求提供真实、完整的申请材料。

　　六、受理时间

　　受理时间为2020年3月1日-3月31日，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

　　七、申报程序

　　（一）线上申请。企业登录深圳市光明区企业服务门户（网站）在线填报申请书，并上传有关申

请材料。

　　（二）现场检查。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对企业因防控疫情

需要扩大产能而租用的厂房进行现场检查。

　　（三）公示。经审核合格的，由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通过区政府在线网站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

日；经审核不合格的，不予补贴，并将相关结果及原因告知申请企业。

　　（四）发放补贴。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国库支付的相关

程序发放补贴。

　　八、其他说明

　　（一）企业复工后因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不到位，导致企业园区内出现两例以上员工确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不得享受本指引相关支持。

　　（二）申请企业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的，一经发现，列入光明区企业黑名单。涉嫌违法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杜绝中介，一经发现，拒绝受理。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

指引有关申请事宜，请企业自主申报。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

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

请知情者向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举报。

　　（四）本指引由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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